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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校外实习管理条例（暂行） 

开展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等生产实习是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的一

项重要制度。为有效推进学校的生产实习工作，加强学生在校外实习的管理，保

证校外实习教学效果及保障学生人身安全，现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校内实

习管理条例如下，请严格遵守。 

第一条 学生在实习期间，接受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双重管理。 

第二条 学生在实习期间必须服从带队老师的管理，学生在实习前必须按动员要

求，认真学习实习工作计划，明确实习目的和要求、方法和步骤，做好准备，按

照实习的相关计划和要求进行实习。 

第三条 学校统一安排交通工具接送学生乘车前往实习地点或返校期间，必须听

从实习指导教师指挥和统一调度，学生不得擅自乘坐其它交通工具。 

第四条 服从实习单位的管理，尊重实习单位的指导师傅，听从指导师傅的安排，

虚心学习，不得顶撞指导师傅。 

第五条 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劳动纪律和安

全要求。着装应适合劳动特点，必须穿着统一的劳保服、劳保鞋，佩戴安全帽。 

第六条 在生产实习车间，未经指导教师及实习单位的指导师傅许可，不得擅自

操作机械设备、做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。实习期间，学生因违反实习纪律和安全

规则造成自身伤害由于学生本人负责，造成他人伤害或企业经济损失的，由学生

本人及家长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 



 


